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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142 

加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 

核武器条约》所建立的制度 

1992年9月17日阿根廷、巴西和智禾, 

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以其本身及阿根廷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的名 

义，于1992年8月26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拉加禁 

核组织)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发表的声明（见附件)。 

请安排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142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阿根廷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临时代办 

公使 

阿尔弗雷多‧恰拉迪亚(签名） 

巴西联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常驻代表 

大使 

罗纳尔多.萨登贝格(签名) 

智利共和国常珐联合国 

代表团临时代办 

公使衔参赞 

何塞 ‧曼努埃尔 ‧奥瓦利 (！ ^ ) 

92-45702 230992 230992 230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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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巴西联邦共和国代表团以其本身及阿根廷共和国和 

智利共和国的名义于1992年8月26日在墨西哥城举行 

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拉加禁核组织) 

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发表的声明 

本次会议刚刚通过对《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修正案；我谨以修正案的各个原 

提案国的名义，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兄弟国家在这次会议上所表现的灵活和团结态 

度，深表ê谢。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墨西哥政府非常有效地采取各种步骤，使我们的佘能迅速举 

行并取得期望的成果。同样，我们也感谢拉加禁核组织秘书处对这次会议的工作提 

供宝贵的合作。 

在这个时刻，我以阿根廷、巴西、智利三国政府的名义，谨发表下述声明： 

阿根廷共和国、巴西联邦共和国和智利共和国府- ：,、 

考虑到关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的《特拉特洛尔科条^》笫28条 

笫2款规定：所有締约国If有全部或局部拋弃笫28条第1款所列各项必婆条件的 

不靜时硃而消《的权利，并可于各自批准书中附具声明作出此种抛弃,此项声明 

可丰2^存上述文书时或嗣后提出， 

兹声明：三国一旦完成经修正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的 

批准程序，立即抛弃条约第28条第1款所列而尚未完成的一切必要条件。 


